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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文 明 办 
常 州 市 教 育 局 

 

 

关于认真组织开展 2018年 
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系列活动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，各辖市（区）文明办、教育局（教育文体局、

社会事业局），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： 

清明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的有效载体。为用好传统节日契机，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

教育，进一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根据《关于在

全市进一步办好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（常文明委

〔2014〕11 号）精神，现就在全市城乡组织开展 2018 年“我们

的节日·清明”系列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范围 

2018 年清明节前后集中开展。 

二、活动宗旨 

突出慎终追远、缅怀先人、感念自然、感怀生命等主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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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面向以未成年人为重点的全体社会成员，深入挖掘清明节

日文化内涵，广泛深入开展主题鲜明、形式多样的节日文化活

动，引导大家在积极参与中感悟传统节日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

值取向，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而努

力奋斗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1. 凭吊革命先烈。4 月 1 日—7 日，组织开展“网上祭英

烈”活动，进行网上祭奠、发表祭奠感言，表达对先烈的感恩

和敬仰（常州文明网首页推出专题链接）。开展“百万青少年走

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活动，组织青少年就近就便前往革命战

争纪念地、革命烈士陵园、革命英雄纪念碑(馆)、革命烈士故

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通过祭扫瞻仰、献花宣誓、命名少先

队英雄中队、讲好革命传统故事等形式，礼敬先烈先辈，培养

爱国情感。 

2. 开展民俗活动。结合基层实际，以弘扬清明传统文化为

主题，围绕清明美景、清明诗词、清明民俗、清明饮食、文明

旅游、亲情陪伴等重点，组织开展寻根祭祖、郊游踏青、植树

护绿、风筝比赛等民俗文化活动，引导大家体验感受传统节日

魅力，感知认同节日的习俗和内涵。 

3. 开展志愿服务。围绕深化拓展 “八礼四仪”养成教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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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“文明清明”主题，广泛组织开展“文明小义工”、“爱心小天

使”、“红领巾志愿者”等志愿服务活动，引导青少年到革命烈士

陵园、革命英雄纪念碑(馆)、革命烈士故居等，开展义务讲解、

文明引导、清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公益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，

倡导文明祭扫、绿色祭扫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

和哀思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各地、各部门要把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系列活动作为加强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，

运用本地现有的人文教育资源，突出人文内涵、强化价值导向，

精心设计群众乐于参与、便于参与的活动项目，吸引群众广泛

参与，让传统节日热在基层。要突出未成年人这一重点群体，

依托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乡村（城市）学校少年宫、

学校文明单位、重点社区（村），组织广大未成年人积极参与节

日各类文化民俗活动，让传统节日热在孩子。市、区两级新闻

单位要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及时报道城乡基层清明活

动情况，深入普及节日相关知识和文化内涵，形成鲜明价值导

向，让传统节日热在媒体。要组织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广泛参与

晒家风家训网络互动(关注文明常州，掌上道德讲堂微信公众

号)，促进家庭文明建设。 

请各辖市（区）文明办认真总结本地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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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情况，突出本地主要活动和基层 1～2 个重点学校、重点社

区（村）、重点公共场所情况，在 4 月 10 日前把 500 字情况小

结和相关图片信息报送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处。联系人：张炜东，

电话：85680862，邮箱：czwmb0862@163.com。  

 

 

 

常 州 市 文 明 办 常 州 市 教 育 局 

2018 年 3 月 29 日 


